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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3年4月27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

式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已于2023年4月12日在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1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确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4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4月27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21日。

7、出席会议的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4月21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A幢A101室-A105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的具体提案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其他说明

议案1、2、3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拟作为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或与激励对

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为保护投

资者利益，使公司股东充分行使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由独立董事吴向

能先生向公司全体股东就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提案征集表决

权， 有关征集表决权的时间、 方式、 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 被征集人应当明确对本次股

东大会全部议案的投票意见，征集人将按委托投票股东的意见代为表决。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建议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传真电话：0757-86252172。

信函请寄以下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A幢A101室-A105佛山遥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23年4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A幢A101室-A105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何建锋

联系电话：0757-86256351传真号码：0757-86252172

电子邮箱：zhengquan@st-sat.com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七、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91；投票简称：遥望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4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

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 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每项

均为单选，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2、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愿进行投票表决；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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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

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佛山

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包含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

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并于同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包含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3年4月12日至2023年4月21日，时限不少于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

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

截至2023年4月21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和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

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和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2、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成为激励

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中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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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星

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上午9:15至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3:00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10楼大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梁伟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207人，代表股份2,802,596,402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6.42%（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071,891,607�股）。

其中， 现场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23人， 代表股份1,911,846,544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4人，代表股份890,749,858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2%。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7,445,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2％；反对3,485,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4％；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5,693,2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1％；反对3,485,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4％；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5％。

2.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7,446,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3％；反对3,483,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3％；弃权1,66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5,695,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2％；反对3,483,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3％；弃权1,66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5％。

3.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7,837,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2％；反对3,092,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6,085,7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00％；反对3,092,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85％；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5％。

4.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7,448,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3％；反对3,482,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2％；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5,696,3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2％；反对3,482,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弃权1,666,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5％。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263,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538％；反对5,335,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4％；弃权37,997,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5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97,511,3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91％；反对5,335,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52％；弃权37,997,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58％。

6.00：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8,856,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6％；反对3,55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70％；弃权1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7,104,8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1％；反对3,558,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69％；弃权1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7,075,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3％；反对3,578,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1％；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7,075,5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3％；反对3,578,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1％；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降低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的额度并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5,041,7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5047％；反对155,612,62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37％；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85,041,7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047％；反对155,612,629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37％；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7,149,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53％；反对13,505,10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31％；弃权190,2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27,149,2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53％；反对13,505,10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31％；弃权190,2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

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8,926,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1％；反对3,479,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1％；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7,175,0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4％；反对3,479,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0％；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624,4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97％；反对45,781,77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335％；弃权190,2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94,872,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83％；反对45,781,77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01％；弃权190,2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证券投资理财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3,16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99％；反对249,243,20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933％；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91,411,1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985％；反对249,243,208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899％；弃权1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

13.00：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9,028,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27％；反对3,386,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08％；弃权1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7,276,6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6％；反对3,386,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4％；弃权1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14.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8,712,3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14％；反对3,702,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1％；弃权1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6,960,4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33％；反对3,702,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7％；弃权1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莹、欧阳紫琪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24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暨关

联交易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于2021年6月28日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 ）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约定公司可在兵工财务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在协议有效期内，经公司及所属公司申请，兵

工财务为公司提供3、6、12个月期限为主的短期理财业务。 协议有效期内，兵工财务为公司提供委

托理财服务额度每年不超过2亿元， 委托理财收益率依据市场价格水平变化决定 （详见临

2021-023号、临2021-030号公告）。

2022年4月19日，公司与兵工财务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

元委托兵工财务进行投资，投资产品为银河盛汇稳健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限2022年4月20日

至2023年4月17日。 本次公司与兵工财务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及所涉及委托投资金额在股东大会

批准范围内。 （详见临2022-031号公告）。

2023年4月20日， 公司收回上述到期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5,000万元， 取得理财收益1,866,

834.62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3.76%。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0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3〕120026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

项落实， 并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深交所意见及相关事项进展，现公司按照相关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的回

复、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

告 （修订稿）》《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申报稿）（修订

稿）》。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3年1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2023年1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30只基金2023年1季度报告全文于2023年4月23日

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gtjazg.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521）咨询。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国泰君安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 国泰君安君得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国泰君安君得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5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国泰君安君得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国泰君安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8 国泰君安君得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国泰君安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国泰君安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国泰君安创新医药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 国泰君安信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国泰君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国泰君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国泰君安善融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6 国泰君安君得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国泰君安善远平衡配置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8 国泰君安君添利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 国泰君安稳债双利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国泰君安品质生活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国泰君安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国泰君安价值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 国泰君安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国泰君安善吾养老目标日期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5 国泰君安善元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6 国泰君安东久新经济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7 国泰君安临港创新智造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8 国泰君安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 国泰君安安弘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国泰君安科技创新精选三个月持有期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42�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1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公告披露日，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胥爱

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90.50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2.98%。 本次668.5593万股解除质押后，胥爱民

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为1,891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51.24%,占公司总股本11.78%。

2023年4月2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胥爱民先生的通知，获悉胥爱民先生将其质押给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668.5593万股无限售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胥爱民

本次解质股份 668.5593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16%

解质时间 2023年4月19日

持股数量 3,690.5021万股

持股比例 22.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891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2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78%

经与胥爱民先生确认，本次解质股份无后续再质押计划。 若后续存在股份质押计划，胥爱民先生

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6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股东王建林女士通知，获悉

其于2023年2月27日卖出公司股票5万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交易价格（元

/股）

交易股数

（股）

交易金额

(万元)

1 2023年2月27日 集中竞价交易 证券卖出 15.06 50,000 75.3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1.王建林女士确认，本次卖出行为为其本人手机操作股票软件失误所致，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或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2.经测算，上述短线交易产生获利2.6万元已全部上缴公司，计算方法：（卖出价-买入平均价）

*短线交易股数。

3.公司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再次提醒股东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即

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25� � � �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3-22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

办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已

于2023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为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

了解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3年5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跃轩先生，总经理李凌志先生，独立董事刘

桥、胡北忠先生，财务总监孙潇潇女士，董事会秘书张旺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访问“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

cn）进入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2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北京市西城

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院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3

H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476,854,22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489,234,973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987,619,2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8742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67219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507058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

此，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

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副董事长刘金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长张克秋女士、监事魏晗光女士、周和华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3.�本行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葛海蛟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5,767,271,133 99.213901 1,688,980,854 0.776626 20,602,237 0.009473

2.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7,455,259,488 99.990070 1,103,600 0.000508 20,491,136 0.009422

3.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2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7,454,675,580 99.989802 1,206,200 0.000554 20,972,444 0.0096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选举葛海蛟先生

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957,134,022 93.133478

70,508,

743

6.860820 58,601 0.005702

3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2年

度薪酬分配方案

1,026,388,266 99.872229 905,400 0.088100 407,700 0.03967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葛海蛟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三年，将自相关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 本行董事会会议通知

及文件于2023年4月18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表决截止日为2023年

4月21日。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12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2名。会议的召开及参加表决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葛海蛟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的议案

赞成：12� � � � � � � � �反对：0� � � � � � � � �弃权：0

批准聘任葛海蛟先生为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自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 根据

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葛海蛟先生将自担任本行董事长之日起，同时担任董事会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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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2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2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23年4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亚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经全体董事豁免提前通知期限要求，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4月20日以邮件、短信、电话或传

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研究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将提名汪晓先生为公

司董事候选人的事项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23-023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会计师的议案》。

鉴于郭毓轶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总会计师职务。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总经理提

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董事会同意聘任葛晓红女士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本次会议

决议日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2023-024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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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汪晓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汪晓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并

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55岁，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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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总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总会计师郭毓轶女士的书

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原因，郭毓轶女士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按

照规定，郭毓轶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毓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票。

公司董事会对郭毓轶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合格，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次会议决议通过，董事会聘任葛晓红女士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日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 葛晓红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具备与总会计师职务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葛晓红女士简历如下：

46岁，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曾任通用环球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环球医疗，证券代码：02666.HK）风险管理部(二部)

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